
2018年	3月9日	
（王牧師2/4主日信息，陳淑英姐妹整理）	

⼀．破冰時間，打開話題：（15分鐘） ⼆．敬拜：（20分鐘） 三．神的話與⼩組討論：（45分鐘） 

【⽣命的轉化2】 

我已得到⾃自由的⽣生命 

【前言】	

◎ 這是⾼舉⼈道主義的世代，教宗⽅濟各指出要特別注重貧窮、公義、移民、難民等問題，並
重拾婚姻、家庭的價值，拾回盼望、建⽴和平。他在美國⽩宮演講時引⽤⾺太福⾳7:12：
「你們願意⼈怎樣待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待⼈。」我們若渴望建⽴和平、公義的世界，就應
該提供公義、和平。但現實世界，卻跟理想、跟神的建造不⼀樣，充滿暴⼒、邪惡、混亂，
這世界、我們國家、甚至我們個⼈到底怎麼了︖ 

【內文】	

一、被罪綑綁的生命		

◎ 羅馬書5:12「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從罪來的；於是死就臨到眾人，因為眾人

都犯了罪。」因亞當失敗把罪帶進來，這世界被罪掌控，出⽣在其中的⼈，都成為罪的國民，
罪的結果帶來死亡。這不單指⾁身的死亡，也指靈性︔在不和睦、充滿紛爭的家庭裡，就充
滿死亡的味道，罪摧毀了我們的⽣命與⼈際關係。	

（一）我到底是怎麼回事？	

◎ 我們曾努⼒想改變，但堅持沒有多久又故態復萌。我到底是怎麼回事︖我們所做的都徒勞無
功，但在耶穌基督裡，我們可以被改變。	

（二）耶穌救我脫離罪的權勢	

◎ 羅馬書5:1-2「我們既因信稱義，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。我們又藉著他，因信

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，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。」神的恩典比罪的權勢更⼤。藉
著耶穌，神算我們為義⼈，不是因我們個⼈的良善與功勞，⽽是耶穌的恩典。當我們跟神和
好，就能跟世界、跟⾃⼰和好，就有平安。「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，也就藉

著他以神為樂。（羅5:11）」神不僅給我們平安、也給我們喜樂。 

二、在耶穌基督理，我得到自由的生命 

（一）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︖ 

◎ 我們每次失敗跌倒，再來到神⾯前認罪，祂就赦免我們。但我們會不會因為神的恩典這麼⼤
⽽⼤膽犯罪呢︖我們好像在跳德州⼆步舞仍不斷活在犯罪、認罪中，即使保羅也曾說：「我

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，把我擄去，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。	我真是苦

啊！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？」 

◎ 有⼀派說法，叫「反道德主義」，他們看恩典是作惡的理由。他們認為，越犯罪、越顯出神
的恩典︔我越糟、就顯出神越好，就好像我搗蛋，就越發顯出對⽅的忍耐。保羅處理過這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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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無稽之談，「我們可以仍在罪中、叫恩典顯多嗎？	斷乎不可！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

在罪中活著呢？（羅6:1-2)」。為何要避免犯罪︖因為： 

1. 罪會帶來傷害：第⼀個傷害神，祂會因我們的罪憂傷（愛⼀個⼈，就不要讓他難過）︔罪也會
傷害我們⾃⼰、傷害我們周圍的⼈。 

2. 我們已得了自由，不需再犯罪：我們因著耶穌已得著可以不犯罪的⾃由⽣命。 

◎ 羅馬書6:3-5「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？	所以，我們藉著洗

禮歸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，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

復活一樣。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，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︔」受洗這字
原本跟⽔無關，⽽是指「把⼀個東西放進另⼀個東西裡⾯」。所以保羅講到洗禮，是說，我
們藉著洗禮被放到耶穌基督裡。我們被放到耶穌基督的⼈，是被放進耶穌基督的死裡⾯。這
帶來什麼好處︖ 

（二）我們得了自由的生命 

◎ 羅馬書6:6-7「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，使罪身滅絕，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；

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。」死⼈對罪是不會有反應，所以我們這犯罪的身體可以擺脫罪的
轄制與掌控。我們被放入耶穌基督的死裡⾯，同時也被放入祂的復活裡⾯。我們與主同死，
就脫離了罪的轄制︔我們與主同復活，就得著了新的⽣命，是⾃由的⽣命。 

◎ 主耶穌藉著死敗壞掌死權的，斷開罪的權勢，也摧毀我們身上罪的權勢，不再作罪的奴僕、
得到⾃由。例如，⼀座巴西監獄在秉持聖經原則的管理下，讓作奸犯科的犯⼈可以⼀起敬拜
神。⽔⾨事件主角查克・寇爾森後來是監獄事⼯負責⼈，他參觀該監獄之後，寫了⼀份報
告，下的標題是「完全的⾃由」。他形容牢房處處顯得友善和平，⽽其中⼀間惡名昭彰的刑
房是專⾨關押罪⼤惡極囚犯的囚房，⽬前只關了⼀位，就是受刑⼈所雕刻的受難耶穌像。 

◎ 耶穌藉著洗禮要讓我們明⽩，我們可以經歷脫離罪的權勢和得到復活⽣命的經驗。雖然我們
仍然不完全、仍然會犯罪，但已不再做罪的奴隸了，我們可以選擇不犯罪。 

◎ 當我們⾯對罪的試探，怎麼辦︖羅馬書6:10-11,14「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神

活著。這樣，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；向神在基督耶穌裡，卻當看自己是活的。」這裡
「你們向罪也當看⾃⼰是死的」的「看」意思是「算」。在主觀上，我們是死的，但在客觀
經驗上，我們又會軟弱。但保羅告訴我們「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，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，乃

在恩典之下。」 

◎ 比如，當我們接受耶穌基督就成為神的兒⼦。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賜他們

權柄，作神的兒女。（約1:12）」；「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，都是神的兒子。	你們所受的，

不是奴僕的心，仍舊害怕；所受的，乃是兒子的心，因此我們呼叫：阿爸！父！（羅8:14-

1 5）」這裡的兒⼦，是指「領養」的兒⼦，但他的身份、地位、權利、繼承權跟親⽣兒⼦沒
有分別。但被領養的孩⼦⼀開始可能不習慣，還活在缺乏的陰影裡，他需要「看」也就是
「算」⽗家中⼀切所有的，他都能享⽤︔他要看⾃⼰是⽗親的兒⼦、是被愛的、是屬於這家
的⼀員。在主觀的事實裡，他已經是兒⼦了︔但在客觀的經驗裡，他需要看、且享受這⼀切。
這孤兒⼀旦擁有⽗親，過去掌控他的權柄，對他就再沒有轄制、掌控的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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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你的決定很重要，當你向罪看⾃⼰是死的，宣告⾃⼰不是被丟棄的、是蒙愛的、是神的兒⼦，
主就藉著聖靈帶領我們進入神兒⼦實際的情況裡。我們就會經驗，發⽣在耶穌身上的，也會
發⽣在我們身上。 

【結論】 

◎ 羅馬書6:12「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。」16節，「豈不曉

得你們獻上自己作奴僕，順從誰，就作誰的奴僕嗎？或作罪的奴僕，以至於死；或作順命的

奴僕，以至成義。」我們順從誰，誰就成為我們的主⼈，所以不要順從罪。	

◎ 我們既已脫離罪了，為何還要回去呢︖保羅說：「你們現今所看為羞恥的事，當日有什麼果

子呢？那些事的結局就是死。」罪會在我們身上得逞，是因我們允許，所以要看罪在我們身
上是死的，罪在我們身上就沒有能⼒。 

◎ 「罪的⼯價乃是死」罪會把我們帶進死的結局，但神在耶穌基督裡賜給我們的恩典，是永遠
的⽣命，是被改變、充滿豐富奇妙的⽣命。 

◎ 福⾳，就是好消息，好消息就是我們有能⼒可以不犯罪。我們有能⼒選擇拒絕罪。我們倚靠
聖靈可以勝過罪的權勢，有天我們會經歷⾃⼰所相信、所宣告的，「我不再成為罪的奴隸」，
主已叫我得著⾃由，成為神的兒⼦，滿有神兒⼦的榮耀！這是天⽗為我們成就何等⼤的事！ 

【討論與分享】  

1. 耶穌為我們的罪承擔了刑罰，使我們得著完全的救恩，請分享你信主之後和過去的⽣命有何
不同︖神在你⽣命中做了哪些事︖ 

2. 當你明知犯罪、得罪神時，你選擇逃避還是⾯對︖在罪中之樂時，那時你的想法是什麼︖ 
3. 浸禮，不關乎⽔。保羅所說的受洗歸入祂的死是什麼意思︖對我們⽽⾔，有何意義︖ 
4. 神已經給我們⾃由的⽣命，我們如何可以不再犯罪︖從這次信息中，給你什麼啟發︖ 
5. 這次信息，對你⽽⾔，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內容︖我們彼此分享、激勵！ 

【神的工──禱告時間】 

1. 請為今天新來的朋友祝福禱告，並請每位組員⾃由提出你的代禱事項。 

2. 主啊，我們如今與祢同死、也與祢同復活，我們要宣告，我們是⾃由的、是蒙愛的、是蒙聖靈
能⼒保守的，幫助我們選擇順服聖靈、不順從私慾，使我們不再成為罪的奴僕。 

3. 求主幫助我們⽣命不斷被主更新，⼀舉⼀動有新⽣的樣式，使我們的⽣命能⾒證神的救恩，並
影響更多⼈⼀起來信靠神，脫離罪的纏累，使更多靈魂也能蒙恩得救。 

4. 求主賜福每個⼩組（從學⽣至成⼈⼩組），興起更多主的⼯⼈，為主發光，成為神話語的出⼜，
將⼈完完全的引到神的⾯前，使⼩組⽣養眾多，神的榮耀祝福更多的充滿每個⼩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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